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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银理财【稳添利最短持有期日开固收类】理财产品 

投资者权益须知 

（适用于个人投资者） 

尊敬的投资者： 

感谢您通过销售机构【】以(□ 直销：产品管理人销售/■ 代销：代理销售机构销售)的形式购买兴

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兴银理财”）作为产品管理人管理的理财产品。 

请仔细阅读本《投资者权益须知》，行使您在本业务项下的权益。  

 

一、理财产品购买流程 

（一）开立或持有销售机构账户，该账户用于本产品的理财资金划转及分配，您应确保持有本产品期

间所指定账户不做销户。 

（二）接受并完成销售机构对您的风险承受能力评估，并根据风险评估结果选择适合的产品。若销售

机构对您风险承受能力评估事宜另有安排的，以销售机构政策为准。 

（三）请仔细阅读《投资协议书》《产品说明书》《（代理）销售协议书》《风险揭示书》《投资者权益须

知》以及其他有关文件（如有），确认已同意相关内容、充分了解相关风险并无疑问和异议后，签署相关销

售文件，并办理购买手续。 

（四）销售机构营业网点或电子银行（包括但不限于网上银行、电话银行和手机银行）均可办理理财

产品的购买手续，具体以代销机构情况为准。若产品管理人根据产品风险等级和市场情况确定发售渠道的，

代销机构将按产品管理人要求执行。 

二、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与产品风险评级 

（一）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评估说明 

1.您购买理财产品前，应确保已完成风险承受能力评估且风险评估结果在有效期内，理财销售管理系

统会记录投资者身份信息及风险评估结果信息。该评估结果有效期一年，并将作为评价您是否适合购买理

财产品的重要因素。您可以通过销售机构线下渠道或线上渠道进行风险承受能力持续评估。如影响您风险

承受能力的因素发生变化，请您及时重新完成风险承受能力评估。 

2.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评级与理财产品风险评级 

销售机构根据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个人投资者由低至高分为【C1 至 C5 五个等级】。其中，【C1】为风

险承受能力最低类别，【C5】为风险承受能力最高类别。投资者根据其风险承受能力评级购买对应的理财产

品。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评级类型与适合购买的理财产品的对应关系为： 

理财产品风险评级及风险评级说明 对应的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评级 

安逸型

（R1） 

本金风险低，产品投资目标不能实现的概率较低；或投

资范围仅限于货币市场工具等风险极低的短期金融资产。 
安逸型（C1）及以上 

谨慎型

（R2） 

本金风险相对较小，收益浮动但相对较小。产品结构简

单，过往业绩及净值的历史波动率低；投资标的流动性很好

或为较高等级的信用主体；或者衍生品及杠杆交易对净值波

动极小；估值政策清晰。 

谨慎型（C2）及以上 

稳健型

（R3） 

产品有一定的本金风险，收益浮动且有一定波动。产品

结构简单，过往业绩及净值的历史波动率较低；投资标的流

动性好或为中等及以上的信用主体；或者投资衍生品以套期

保值为目的，衍生品及杠杆交易对净值波动较小；估值政策

稳健型（C3）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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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 

增长型

（R4） 

产品本金风险较大。产品主要投资于流动性较好的投资

标的，产品结构简单，但收益浮动且波动很大，过往业绩及

净值的历史波动率较高；或者投资标的流动性较差或为中等

以下的信用主体，但产品结构简单，且不投资于衍生品及杠

杆交易；估值政策简单；或者投资衍生品以套期保值为目的，

衍生品及杠杆交易对净值波动较大，估值政策较清晰。 

增长型（C4）及以上 

进取型

（R5） 

产品本金风险很大，收益浮动且波动很大。产品结构较

复杂，过往业绩及净值的历史波动率高；或者投资标的流动

性较差或为低等级的信用主体，期限较长；或者投资衍生品

以追求收益为目的，衍生品及杠杆交易对净值波动很大；估

值政策较复杂。投资者要作出谨慎的产品选择，积极的关注

相关风险。 

进取型（C5）及以上 

★（二）针对“理财产品风险评级”、 “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适合投资者类型”的不同划分与表

述的特别提示 

1.销售机构在销售本产品时，其对“理财产品风险评级”、“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适合投资者类型”

等级的划分与表述可能与产品管理人存在差异，即采用销售机构设置的标准。 

2.销售机构应以书面的方式向投资者明示其对“理财产品风险评级”、“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等级”的

划分与“适合投资者类型”的表述。 

三、关于理财产品的信息披露 

理财产品的信息披露将通过产品管理人或销售机构的门户网站、电子销售渠道或营业网点等进行。具

体信息披露的方式、渠道和频率等以《产品说明书》中“信息披露”约定为准。 

四、关于投诉与建议 

（一）您对本产品有任何意见或异议，可向产品管理人或销售机构反馈，产品管理人或销售机构将由

专人接听、记录您的意见或建议，并由各方协商共同解决。 

（二）联络方式  

1.产品管理人：兴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40015-95561。 

2.销售机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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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银理财【稳添利最短持有期日开固收类】理财产品 

投资者权益须知 

（适用于机构投资者） 

尊敬的投资者： 

感谢您通过销售机构【】以(□ 直销：产品管理人销售/■ 代销：代理销售机构销售)的形式购买兴

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兴银理财”）作为产品管理人管理的理财产品。 

请仔细阅读本《投资者权益须知》，行使您在本业务项下的权益。  

 

一、理财产品购买流程 

（一）开立或持有销售机构账户，该账户用于本产品的理财资金划转及分配，您应确保持有本产品期

间所指定账户不做销户。 

（二）接受并完成销售机构对您的风险承受能力评估，并根据风险评估结果选择适合的产品。若销售

机构对您风险承受能力评估事宜另有安排的，以销售机构政策为准。 

（三）请仔细阅读《投资协议书》《产品说明书》《（代理）销售协议书》《风险揭示书》《投资者权益须

知》以及其他有关文件（如有），确认已同意相关内容、充分了解相关风险并无疑问和异议后，签署相关销

售文件，并办理购买手续。 

（四）销售机构营业网点或电子银行（包括但不限于网上银行、电话银行和手机银行）均可办理理财

产品的购买手续，具体以代销机构情况为准。若产品管理人根据产品风险等级和市场情况确定发售渠道的，

代销机构将按产品管理人要求执行。 

二、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与产品风险评级 

（一）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评估说明 

1.您购买理财产品前，应确保已完成风险承受能力评估且风险评估结果在有效期内。理财销售管理系

统会记录投资者身份信息及风险评估结果信息。该评估结果有效期一年，并将作为评价您是否适合购买理

财产品的重要因素。您可以通过销售机构线下渠道或线上渠道进行风险承受能力持续评估。如影响您风险

承受能力的因素发生变化，请您及时重新完成风险承受能力评估。 

2.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评级与理财产品风险评级 

销售机构根据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机构投资者由低至高分为【C1-C5 五个等级】。其中，【C1】为风险

承受能力最低类别，【C5】为风险承受能力最高类别。投资者根据其风险承受能力评级购买对应的理财产品。

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评级类型与适合购买的理财产品的对应关系为： 

理财产品风险评级及风险评级说明 对应的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评级 

安逸型

（R1） 

本金风险低，产品投资目标不能实现的概率较低；或投

资范围仅限于货币市场工具等风险极低的短期金融资产。 
安逸型（C1）及以上 

谨慎型

（R2） 

本金风险相对较小，收益浮动但相对较小。产品结构简

单，过往业绩及净值的历史波动率低；投资标的流动性很好

或为较高等级的信用主体；或者衍生品及杠杆交易对净值波

动极小；估值政策清晰。 

谨慎型（C2）及以上 

稳健型

（R3） 

产品有一定的本金风险，收益浮动且有一定波动。产品

结构简单，过往业绩及净值的历史波动率较低；投资标的流

动性好或为中等及以上的信用主体；或者投资衍生品以套期

保值为目的，衍生品及杠杆交易对净值波动较小；估值政策

稳健型（C3）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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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 

增长型

（R4） 

产品本金风险较大。产品主要投资于流动性较好的投资

标的，产品结构简单，但收益浮动且波动很大，过往业绩及

净值的历史波动率较高；或者投资标的流动性较差或为中等

以下的信用主体，但产品结构简单，且不投资于衍生品及杠

杆交易；估值政策简单；或者投资衍生品以套期保值为目的，

衍生品及杠杆交易对净值波动较大，估值政策较清晰。 

增长型（C4）及以上 

进取型

（R5） 

产品本金风险很大，收益浮动且波动很大。产品结构较

复杂，过往业绩及净值的历史波动率高；或者投资标的流动

性较差或为低等级的信用主体，期限较长；或者投资衍生品

以追求收益为目的，衍生品及杠杆交易对净值波动很大；估

值政策较复杂。投资者要作出谨慎的产品选择，积极的关注

相关风险。 

进取型（C5）及以上 

★（二）针对“理财产品风险评级”、 “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适合投资者类型”的不同划分与表

述的特别提示 

1.销售机构在销售本产品时，其对“理财产品风险评级”、“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适合投资者类型”

等级的划分与表述可能与产品管理人存在差异，即采用销售机构设置的标准。 

2.销售机构应以书面的方式向投资者明示其对“理财产品风险评级”、“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等级”的

划分与“适合投资者类型”的表述。 

（三）上述风险承受能力评估要求适用于机构投资者中普通投资者，专业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评估

按照《（代理）销售协议书》约定或销售机构的销售政策执行。 

三、关于理财产品的信息披露 

理财产品的信息披露将通过产品管理人或销售机构的门户网站、电子销售渠道或营业网点等进行。具

体信息披露的方式、渠道和频率等以《产品说明书》中“信息披露”约定为准。 

四、关于投诉与建议 

（一）您对本产品有任何意见或异议，可向产品管理人或销售机构反馈，产品管理人或销售机构将由

专人接听、记录您的意见或建议，并由各方协商共同解决。 

（二）联络方式： 

1.产品管理人：兴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40015-95561。 

2.销售机构：【】 

【】 

 

 


